
附件2
2022年第一批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巩固衔接补短板项目）

绩效目标表

	乡镇
	产出指标
	效益指标

	
	质量指标
	数量指标
	实效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

	
	资金投向合规率
	扶持对象数
	资金使用率
	指标1：改善欠发达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
	指标2：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

	河市镇
	按确定的扶持对象拨付扶持资金
	扶持项目1个
	资金100%补助，及时补助至项目
	完成规定建设内容
	无

	马甲镇
	按确定的扶持对象拨付扶持资金
	扶持项目1个
	资金100%补助，及时补助至项目
	完成规定建设内容
	无

	罗溪镇
	按确定的扶持对象拨付扶持资金
	扶持项目1个
	资金100%补助，及时补助至项目
	完成规定建设内容
	无

	虹山乡
	按确定的扶持对象拨付扶持资金
	扶持项目1个
	资金100%补助，及时补助至项目
	完成规定建设内容
	无




